
颍州区九龙镇标准化厂房建设项目勘察设计总承包招标公告（电子招标）颍州区九龙镇标准化厂房建设项目勘察设计总承包招标公告（电子招标）
（项目编号：（项目编号：  FY2023GC0234 ））

 

1.招标条件招标条件

本项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三条及《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国家发

改委第16号令）规定为：■依法必须招标的项目□非依法必须招标的项目（自主采招项目）。本招标项目颍

州区九龙镇标准化厂房建设项目勘察设计总承包  （项目名称）已由阜阳市颍州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项

目审批、核准或备案机关名称）以 关于颍州区乡村振兴返乡创业创新基地项目予以备案的函  发改中心函

〔2023〕14号（批文名称及编号）批准建设，项目法人（业主）为 阜阳市颍创产业开发有限公司，招标

人为阜阳市颍创产业开发有限公司  ，建设资金来自 自筹资金 （资金来源），项目出资比例为100% 。项

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设计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建设地点： 阜阳市颍州区九龙镇，泉河路东侧、阜临路北侧、致富路西侧、禹阳街南侧   

2.2 建设规模:项目总投资约4亿元，总建筑面积12.5万平方米，主要包括厂房、孵化中心及配套用

房，配套建设给排水、电气、消防、绿化、道路、停车位、充电桩等基础设施。设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规

划设计、施工图设计、规划复核、地勘。  

2.3 设计服务期限：60 日历天（其中土建部分30日历天完成施工图（含图纸审查，包括人防、消防审

查）   

2.4 招标范围： 勘测内容具体勘察工作内容包括各地块红线范围内勘察及后续服务的全部工程勘察工

作，且招标人有权根据项目开发进度、规划批复，要求中标人进行初步勘察、详细勘察、补充勘察、分批

次进场勘察。

针对本次设计，应承担以下工作：1、包括但不限于可行性研究报告、方案深化及优化设计、初步设

计及概算编制、施工图设计、配合竣工图编制（包括但不限于工程施工及验收等过程中的技术服务等工

作，且满足相关部门审批需求）等；

2.设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1)包括但不限于规划范围内的建筑、结构、给排水、暖通、电气、消防、防雷、室内装饰设计，室外

工程设计（包括景观绿化、道路、围墙、运动场、室外照明等）及室外各类管线与管线综合，智慧化设计

（含通信、安防、停车管理、综合布线、能耗监测系统以及甲方需求的系统及其子系统）、光伏发电等与

本项目相关的所有设计；

(2)专项设计包括但不限于人防、基坑支护、钢结构、减隔震、幕墙、楼宇照明（含泛光照明）、雨水

收集系统、污废水处理、标志标线标牌、高低压配电、燃气、光伏发电等。规划设计应考虑燃气管道接入

路径。

（3）满足国家及安徽省、阜阳市本地相关规定要求的建筑节能评估报告及评价、、交通影响评价、

环境影响评价（按环保部门要求提供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或环境影响报告表和对环境影响报告书或环境影

响报告表进行技术评估）、水土保持方案设计等建筑设计所需相关咨询评价工作。



3.全方位完成勘察测绘工作，提供满足勘测测绘所需的相关设计资料，包括提供勘察布点图等资料。

4.提供足额份数的文件资料，包括提供必要电子版资料和纸质版资料。具体内容及要求以招标人要求

为准。

5.满足报规及报建需求，并配合招标人进行项目报规、报建、报审、档案移交，并提供所需资料及设

计图纸，由投标人承担相关配合费用以及各类评审费用（不含按规定应由建设单位承担的相关规费）。投

标报价含各类评审费、图审费等与本项目有关的一切费用，后期不再增加费用。

2.5其他： 勘测及设计成果必须满足招标人及国家、省、阜阳市现行有关文件要求，符合国家相关标

准规范。  

3.投标人资格要求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建筑行业（建筑工程）专业工程设计甲级资质或建筑行业工程设计甲

级资质或工程设计综合资质甲级，同时具有城乡规划编制乙级及以上且具有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

（勘察））甲级资质或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甲级资质或工程勘察综合类甲级资质或工程勘察综合

资质甲级 资质，并在人员方面具有相应的设计能力。

3.2资格审查资料提交方式

3.2.1投标人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项目负责人注册证书，可自主选择以下方式提

交：①使用传统影印件上传；②使用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成交记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企业基
本信息、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省电子证照库管理系统等接口获取政务数据。

3.2.2同一证明材料使用两种方式重复提供时，以传统影印件为准。

3.2.3公共资源交易活动中投标人应当自行核验政务数据的准确性，并对引用的政务数据承担责任。在

最终生成投标文件时，投标人应按招标文件要求对投标文件进行电子签章。

3.3本次招标 接受 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下列要求：

3.3.1联合体资质按照联合体协议分工认定。联合体协议作为资格评审因素，应明确联合体成员单位各

方职责分工、合同份额占比，未明确的将作为否决投标文件条款。

3.3.2联合体成员应具备承担招标项目所需的相应资格条件和能力，即应具备满足联合体协议约定的成

员分工所需的资格条件和能力；

3.3.3联合体协议约定同一专业分工由两个及以上单位共同承担的，按照就低不就高的原则确定联合体

资质。

3.3.4联合体协议约定不同专业分工由不同单位分别承担的，按照各自专业资质确定联合体资质。

3.3.5除联合体协议书由联合体全部成员共同签署外，投标文件其余部分由联合体牵头人签署；

3.3.6联合体全部成员最多不得超过 3家。

3.4按照财政部等行业主管部门要求，本项目：



¨本项目符合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的《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第六条第   款之

规定，为非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项目。

¨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其中小微企业承担的不低于   %，同时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

¨第   标段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预算金额   万元，其中小微企业承担的不低于   %，同时提供中小

企业声明函。

¨投标人通过联合体形式实现的，应该在联合体协议中落实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政策，同时提供中小企业

声明函。

¨投标人通过明确分包形式实现的，发承包双方在签订合同时落实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政策，投标时需提

供落实促进发展中小企业发展政策的承诺。

企业划型标准按照《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规定

执行。

注：投标人资格要求不得设置如企业（人员）业绩、企业（人员）奖项、企业（人员）信用评价、体

系认证、水平评价类证书（职称证书除外）等内容。

4.招标文件的获取招标文件的获取

4.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应在  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安徽省·阜阳市）http://jyzx.fy.gov.cn/FuYang/

 网站下载招标文件。

5.投标文件的递交投标文件的递交

5.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24年1月12日9时00分，投标人应在截止

时间前通过 ■阜阳市公共资源交易系统 ?优质采（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递交电子投标文件。

5.2投标人应充分考虑网上递交投标文件时的不可预见因素，逾期未完成上传或未按规定加密的投标

文件，电子交易平台将拒绝接收并提示。

6. 开标时间及地点开标时间及地点

6.1开标时间：同投标截止时间

6.2本项目是否采用不见面开标。

■是。开标地点：开标地点：阜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门户网站——不见面开标大厅。不见面开标大

厅登录方式：阜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门户网站选择不见面开标大厅登录。具体操作详见阜阳市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门户网站——服务指南——不见面开标大厅操作手册。

?否。开标地点：                 地址                 。

注：疫情期间投标人在规定的时间内远程解密投标文件即可，无需到达开标现场。

7.发布公告的媒介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安徽省）、安徽省公共资源交易监管网



http://ggzy.ah.gov.cn 发布。

8.联系方式联系方式（本次招标接收异议的联系人及联系方式）（本次招标接收异议的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招 标 人：阜阳市颍创产业开发有限公司 加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武龙飞 签字   

地    址：颍州区清河街道浙商大厦2404

邮    编：         

联 系 人： 武工  

电    话： 0558-2188689   

传    真：         

电子邮件：       

网    址：         

开户银行：         

账    号：         

招标代理机构：阜阳市颍州区欣颍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加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  张余天  签字   

地    址： 奎星路8号建安楼一楼南侧  

邮    编：            

联 系 人： 张丹丹、朱凤  

电    话： 0558-7128599 17681089062  

传    真：              

电子邮件：              

网    址：              

开户银行：              

账    号：               

 9.其他要说明的事项其他要说明的事项

9.1 本项目招标采用“评定分离”。

 



 

   2023年年  12 月月  22日日


